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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评析—钓鱼执法何时休？ 
一、案情回放： 

   案例 1：2009 年 9 月 8日，上海某张姓男子在开车时，另一男子要求捎一段，他拒绝了，但男子央求

称胃痛等不到出租车。于是张心一软就答应了，车上男子提出给他十元钱，张说不要。当张按其要求停车

时，男子迅速拔走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原来这是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

队在查“黑车”，张先生因“非法出租营运”被罚款 1 万元，还遭遇了“扭手臂卡脖子”的待遇。张先生

认为自己被“执法钓鱼”，但有关官员否认这种说法，称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但有“一部分有‘正

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在被迫缴了 1 万元罚款并声明放弃申诉的权利后，张某才取回自己的车。

随后，张某委托维权律师郝劲松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

讼费用。 

案例 2：外地来沪务工人员孙中界，为一家公司做司机，2009 年 10月 14 日晚上 7 点半左右，驾驶着

公司的金杯面包车去南汇航头附近接人，当车辆行驶在闸航路上时，一名 20 多岁说普通话的男子突然拦

下了他的车请他帮忙，还没等他开口答应，男子就拉开车门跳上了副驾驶座，车子开了才三四分钟，这名

男子就称自己到了，要求停车，“孙中界将车靠边停下以后，男子就自己掏出一些钱来要放到车上，钱还

没放到车上，就有几名男子向他冲过来抢孙中界的钥匙，然后强行踩刹车，不让启动，并将孙中界拉进他

们的车里，要求在一个单子上签字，孙中界在没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就签下来了。此后，这些人给了他一

张单子，告诉他星期五早上 8 点半到沪南公路一个部门处理。回家后，孙中界一气之下，一进门就把自己

的左小指剁了。 

2009 年 10月 26 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常务会议透露，上海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

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某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 

 

二、专家解读
1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近日终于尘埃落定，10月 26 日浦东新区政府宣布“孙中界事

件”此前的初步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开道歉；闵行区政府也同时宣布“张晖事件”取证方式不

正当，撤销行政处罚行为。然而，这一事件的背后所涉及的行政执法问题，仍值得我们探讨反思。 

（一）何谓“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法中称为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

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

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

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根据上述案例，具体到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特征在于受骗车主多为私家车车主或为

私人老板开车的司机。执法人员或 “钓钩”化装成行人，谎称需要帮助，坐上司机的车，事先并没有提

起报酬问题。但是到达目的地时不由分说将报酬放在司机面前，早已潜伏在周围的执法人员一拥而上将司

机制服，称其“非法营运”，强制司机接受罚款或采取其他处罚措施。 

 （二）“钓鱼执法”违背正当程序 

“钓鱼执法”广受诟病，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

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要求我们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的决定之前，必须事先告知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必

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上海的“钓鱼执法”则省略了这些法定程序，通过诱骗的方式栽赃当事人，

                                                 
1引用自人民网对马怀德教授专访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29/003318928864.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29/0033189288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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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逼迫当事人签署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从而达到高额罚款的目的。可以说，这种执法缺少起码的正当

性与合法性，称之为“公权碰瓷”和“公权敲诈”并不为过。 

（三）亟需清理执法“潜规则” 

“钓鱼执法”不仅反映出执法部门法律意识淡漠，依法行政观念不强的问题，而且也暴露出一线执法

人员大胆越界随意行政的执法恣意，似乎为了达到处罚的目的，可以任意创造执法方式，用奖励的方式将

国家法律赋予的执法权让渡给牟利的个人(钩子和钓头)。 

  这种自我创造执法方式的做法也许很普遍，只是此次事件暴露出来了才受到谴责，那么，还没有被揭

露出来的执法潜规则是否仍然还在广泛适用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希望通过此次事件，各级执法机关能够

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清理那些自我随意创造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执法方式，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

法。 

三、如何杜绝“钓鱼执法” 

 

（一）完善行政法执法法规，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 

 完善的法治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我国尚未有《行政程序法》来规制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

和步骤，这使得一些执法人员程序观念淡漠，在具体操作中，重实体、轻程序，更有甚至，认为“程序只

不过是走过场”，往往忽视了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从频发的“钓鱼”事件折射出制定《行政程序法》

的急迫性，这样使行政执法人员和广大群众树立起正当程序观念。 

 

（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贯彻依法行政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进行，具体包括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

程序正当原则。 

  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行政机

关必须遵守法律，即“依法行政”。行政机关违反法律作出的规定和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行政机关不

积极执行和实施法律规定的义务，就构成不作为违法；第二，行政机关应当依据法律授权活动。没有法律

授权为根据，行政机关不得进行行政活动，否则就违法。 

  合理行政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官、适度，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其核心含义是行政裁量

决定应当具有理性基础，禁止武断专横和随意。 

  程序正当原则，具体包含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守相关的程序要求，要保障公民的申诉权、

申请回避权以及参与权。 

  以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了行政法的本质和基本价值要求，体现了行政法各个制度和具体规则的内在

联系，是每个行政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必须遵守的原则，违反上述任一原则，则行政行为违法、

无效；而之所以出现大量的“钓鱼”执法，反映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理念的缺失、执法观念的随意，

因此，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推进他们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学习及贯彻，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杜绝“钓

鱼”执法的再发生。 

 

（三）打击行政执法经济化，严格行政问责制 

严厉打击行政执法经济法。“钓鱼”执法的产生，除了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淡薄，还源自行政执

法的经济化。目前，有些执法机关成为“经济利益独立体”，执法人员挖空心思的“创收”，手中的行政权

力成为满足其经济欲求的工具，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

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个案维权有可能局部讨回被

放逐的公正，但撼动不了“钓鱼执法”被权力滥用的根。要对“钓鱼执法”斩草除根，必须先从源

头上宣判“执法经济”的死刑，并且严格限制公权力机关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聘用”各种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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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方面，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非考勿进、非有编制勿进；另一方面，任何执法机关都是由纳税

人供养，没有任何理由像公司一样“按业绩提成”。 

 

  严格行政问责制。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今天，权责一致、权责统一是对当代执法者的必然要求，

有权力即有责任，问责制是基于现代民法、法治理念而产生的为减少政府行为过错、提高行政效率，由特

定主体通过一定程序和形式追究相关责任客体的一种制度，问责制承载者推动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多种价值。执法意识的淡漠，导致有些执法人员以身大胆试法，雇佣“钓钩”非法收

集所谓“证据”，以执法的外衣错误追求相关当事人的所谓责任，对于这种行为，必须严格问责制，使相

关责任人员受到应有的处罚，以警示后人，同时，用以修复日渐没落的社会道德感和信任感。 

 

 

 

 

 

 


